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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計畫申請相關規定 

一、 申請類型： 

本計畫分 3個案型，分別為「先期計畫」及「推動計畫」，簡述如次： 

(一) 先期計畫：執行單位藉由先期計畫進行資源盤點、法規確認、共識凝

聚、文化脈絡、執行能量及願景描繪等工項，作為後續撰擬並提送推

動計畫之基礎。 

(二) 推動計畫：執行單位藉由本會或其他部會經費挹注，已辦理先期計畫

相關工項完竣；另經評估，執行單位可完成本年度第一階段推動計

畫，並作為下階段推動計畫執行之量能。 

二、 申請資格： 

(一) 直轄市或縣（市）政府。 

(二) 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。 

(三) 合法立案之原住民機構、法人或團體等。 

(四) 依公司法設立之有限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：實收資本額未逾新臺幣 400

萬元，且公司負責人須為原住民，非獨資者須符合下列情形： 

1. 具原住民身分者之股份達 80%以上 

2. 具原住民身分之股東人數達 80%以上 

3. 具原住民身分之員工達總員工人數 50%以上 

三、 受理申請期限：自公告日起至 114年 2月 21日（星期五）下午 5時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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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經費補助額度： 

(一) 先期計畫：每案原則最高補助新臺幣 100萬元。 

(二) 推動計畫：每案原則最高補助新臺幣 500萬元。 

五、 執行期程：自核定日起至 114年 8月 31日。 

貳、 申請及審查作業流程 

一、 計畫申請： 

(一) 申請應備文件： 

1.計畫書 1式 8份（請雙面影印並簡易裝訂）。（請參照附件 2） 

2.合法立案之原住民機構、法人或團體：須檢附合法立案證明文件（影

本）、組織章程（影本）、負責人原住民身分證明（如：身分證、戶籍

謄本等）及其他相關佐證之資料。 

3.合法立案之有限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：須檢附登記立案證明、最新公

司變更登記表【依申請資格第 3類情形提出申請者，須另附公司勞健

保投保資料（並註明具原住民身分之員工身分證字號）】、公司負責人

身分證正反面、公司負責人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正反面。 

4.資料光碟或隨身碟。（上開各項文件電子檔案，計畫書檔案格式須為

可編輯之檔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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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申請文件繳交日期：自公告日起至 114年 2月 21日（星期五）下午 5

時止，提案單位須依本須知規定備齊應備書面資料遞件申請，並完成

公文登記受理作業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二、 計畫審查： 

(一) 審查流程： 

1.資格審查：由本計畫專案辦公室進行申請資料資格審查作業，若有文

件不符規定之情形，請於接獲通知後依規定限期補正完成，未於期限

內完成者即喪失審查資格。 

2.審查作業：凡通過資格審查者即進入審查作業階段，本會組成審查委

員會（外部專家學者占 1/2以上）進行書面審查作業，委員將依審查

項目進行評分。 

(二) 審查指標： 

審查指標 評比項目 
權重

(%) 

(1) 計畫內容 

完整性 

◼ 計畫整體是否具可行性（緣起、範圍、目的與願景

等）。 

◼ 計畫內容是否聚焦「在地文化」、「健康環保」、「體驗

行銷」。 

◼ 計畫期程、預定進度與工項安排是否妥適。 

◼ 產業特色是否具文化傳統或歷史脈絡，並關聯原住

民族知識傳承。 

◼ 產業推動是否具友善性、鏈結性及永續性，或符合

本會經濟發展策略及國發會「地方創生」政策。 

5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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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查指標 評比項目 
權重

(%) 

(2) 經費編列與

人員配置 

◼ 計畫經費之編列及分配是否適當。 

◼ 計畫配合款之財源籌措及相關財務規劃情形。 

◼ 計畫人員配置與分工情形是否妥適。 

20 

(3) 提案單位執

行能量 

◼ 過去 3 年執行之產業型計畫成果（說明補助單位、

計畫名稱、施作地點、經費及具體成果，如為前期提

案或受補助單位衡酌前期計畫與經費執行狀況加重

計分）。 

◼ 提案單位與部落或族人之連結度。 

◼ 提案單位跨域資源整合之能力。 

◼ 提案單位核心成員專案執行能力（採購、財務、專案

管理及企劃能力等）。 

◼ 其他可茲證明相關執行能量之情事。 

30 

審查權重總計 100 

參、附件 

一、 原住民族委員會推動原住民族多元產業發展 2.0計畫－部落產業升級補

助及管考作業須知（附件 1） 

二、 計畫書格式（附件 2） 

 


